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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騎樓是臺灣都市發展中極具代表性之建築型態，其出現時間早

於汽車之普及，原始係為因應臺灣炎熱多雨之氣候環境及街市商業

活動需求所形成之半戶外公共空間。相關騎樓研究論文顯示，騎樓

在清代即已存在，主要功能在於提供行人遮陽避雨、臨街往來通行，

以及作為商家陳列貨品、進行交易與街市活動的延伸空間；在日治

初期，公布「臺灣家屋建築規則」施行細則，正式將騎樓納入法定

建築制度，開始臺灣騎樓制度化。觀察清朝到現今顯示騎樓的發展，

從清朝開始即具行人通行、商業活動與街道景觀等功能，非單純附

屬於私人建築，而具有公共使用目的。 

相較之下，汽車屬於較晚進入人民生活之交通工具。研究指出，

第一輛汽車引進時，尚未大量受到使用，所以當時道路系統仍主要

服務於行人、自行車、牛車、人力車及傳統活動，並且整體都市設

計也尚未以汽車通行與停放核心。直到汽車逐漸成為通行工具，交

通政策才開始將汽車運輸納入交通發展方向，並推動道路改築與鋪

面改善，道路體系才開始朝近代機動交通需求調整。換言之，騎樓

形成與制度化的時間，遠早於汽車大量引入與以汽車需求導向的道

路建築的時代，騎樓原始設計本質並未將汽車停放需求納入考量。  

後續隨經濟成長、都市化加速及汽機車持有量持續增加，臺灣

開始面臨典型的「舊街廓、舊建築、低停車供給」與「高機動化、

高停車需求」之矛盾。尤其早期發展街區多數並未在原始規劃階段

預留足夠停車空間，致使停車需求逐漸外溢至道路及住家前方騎樓。

對住戶而言，騎樓因鄰近住家、可遮蔽雨陽且屬於自己的產權，必

然被視為自然的停放空間，而且這樣的認知從汽車開始大量引入時

即已深築騎樓所有權人心中；但對行人而言，騎樓原本即係街道步

行系統的一部分，特別是對高齡者、兒童、輪椅使用者及推嬰兒車

者而言，騎樓更具有重要的替代性與安全性。當停車行為壓縮騎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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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通行空間，便不再只是住戶使用習慣問題，而是直接涉及行人通

行權、無障礙環境及都市公共空間秩序。 

然車輛引入到現今逾百年歷史，騎樓停車爭議至近年才開始發

酵，是因汽車引入當時，對於行人權益保護意識雖在建築硬體上落

實，但在實質管理及教育宣導層面並未讓民眾有所認知，所以民眾

一直以來習慣的是騎樓可以停汽車，而近年開始注重行人權益並推

動行人友善，又有違規檢舉制度建立，騎樓停車爭議開始浮上檯面

並衝突加劇。 

因此，騎樓停車議題之形成，是歷史都市設計、停車需求及行

人保護意識相互碰撞的結果。一方面，騎樓屬於私人產權範圍；另

一方面，其設置目的是公眾通行使用。所以，當停車需求持續升高，

而人行空間保護意識亦同步提升時，騎樓逐漸成為停車需求、私人

使用期待與行人通行權之間產生衝突的場域，並也變成地方政府在

都市治理、停車管理與行人友善上必須面對的平衡課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3 

 

貳、 騎樓之概念與現行法令規定 

一、騎樓之概念 

    「騎樓」顧名思義即是「騎在建築上方之樓」；也就是說，

建築物的樓層高度至少為二層以上，而由底樓臨街面主動退縮

形成之連續性步行廊道。功能上主要做為人行步道以利交通，

並擋避風雨侵襲、炎陽照射，屬於道路系統的一部份(林沖，

2000)1；使用上突破了居家單門獨戶的束縛，變成顧客的共用

空間。(林琳，2002)2 

    「騎樓」名稱出現以前，在中國長江流域的四川稱為「涼

廳子」，在新加坡、吉隆坡與福建地區被稱作「五腳基」，在臺

灣稱為「亭仔腳」等。而騎樓在「辭海」中之解釋為：「南方多

雨炎熱地區臨街樓房的一種建築形式，將下層部分做成柱廊或

人行道，用以蔽雨、遮陽、通行、樓房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上，

故曰「騎樓」(施宥毓，2015)3。在 1912年，國民政府為治理廣

州頒布的《取締建築章程和施工細則》中，第 14、15 條第一次

出現了「有腳騎樓」的稱謂，並在其後的相關內容中將此說法

簡化為「騎樓」，及至後來《修正取締建築章程》中，才開始正

式出現「騎樓」一詞，「騎樓」至此才正式成為街屋廊下通道的

代名詞。(吳致廷,2013)4 

 

 

1 林沖(2000)。騎樓型街屋的發展與型態的研究。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博士論文。 

2 林琳(2002)。廣東地域建築－騎樓的空間差異研究。中山大學博士論文。 

3 施宥毓(2015)。騎樓法制之研究。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。 

4 吳致廷(2013)。幸福城市-騎樓空間之利用。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研究報告 



 

4 

 

二、現行法令規定 

(一) 騎樓都市空間定位及建築法規制度 

    騎樓在台灣都市計畫與建築管理中，係屬「私有公用」

空間，即所有權屬私人，但具供公眾通行之法定義務。其主

要功能為打造連續性遮蔽行人空間 以利遮陽擋雨，並落實人

車分道，故在建築法規中通常免計入容積，藉此鼓勵設置以

維持都市市容與通行機能。 

1、都市空間定位： 

(1) 連續性行人步道：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3 條：一、

道路：指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廣場、騎樓、走廊或其他供

公眾通行之地方。是以騎樓為都市交通 網絡重要的一環，

並確保步行空間的完整性。 

(2) 塑造街區特色：形成具有遮陽避雨功能之騎樓建築文化及

塑造各地方街區風格及特色。 

(3) 都市景觀與尺度：透過整體設計，使城市步行環境通暢、

高齡者及行動不便者能夠更親近都市，打造友善步行環境。 

2、建築管理定位： 

(1)法規層面：騎樓是《建築技術規則》第 28 條規定設置，

並透過相關法規獎勵民眾，另在第 57 條定義騎樓寬度、

淨高及需與人行道齊平，惟《建築技術規則》係屬全國性

規定，但仍可因地制宜，另本市亦另訂有《臺中市建築管

理自治條例》，而設置標準則是依據《建築技術規則》及

《臺中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》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2)產權與使用權：因所有權屬私有，仍明文規定騎樓需供公

眾通行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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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容積與建蔽率：法定騎樓通常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是

透過法規給予民眾獎勵之手段。 

3、騎樓的管理及設置規定 

(1)因應騎樓空間之管理規定，臺中市政府於 101 年 5 月 7 日

頒布《臺中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》，透過建築

法規及相關規定，定義騎樓使用及維護公共通行空間。 

(2)現階段相關騎樓法規，依臺中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

標準第 4條，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之設置規定如下： 

甲、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寬度，自道路境界線至建築物地

面層外牆（柱）面應為四公尺以上。 

乙、騎樓有立柱者，柱正面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五十公分，

其可供通行淨寬度不得小於二點五公尺。 

丙、騎樓高度由公共排水溝溝面或人行道面，至正面屋簷

桁或（挑）樑下端應為三點五公尺以上。 

丁、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地板面應與人行道齊平，無人行

道者，應高出公共排水溝溝面十公分，並向道路境界

線作成四十分之一洩水坡度。但基地地形特殊，經都

發局核准者，得在高低差二十公分內酌減其洩水坡度。

設有私溝時，應築暗溝，接入公共排水溝。 

戊、每一基地得於建築線退縮一百五十公分範圍內，設置

一處寬度九十公分以上，供行動不便者使用坡道。 

己、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地板應為防滑鋪面，表面應舖裝

平整。 

    本府透過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，形成臺中市以人為本的

騎樓建築文化及友善步行環境，並持續推動相關專案及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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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管法規以維持騎樓之公共通行及暢通，建立優質人行空間，

提供學生及行人友善步行空間，進一步打造宜居永續之城市

空間品質。 

(二) 騎樓使用之中央交通法規的定位 

1、騎樓在交通法規的定義 

    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3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

定，「道路」係指公路、街道、巷弄、騎樓、走廊或其他供

公眾通行之地方；「人行道」係指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、走

廊或設於道路兩側之步行空間。因此，在法律定性上，騎樓

明確屬於人行道的一部分，適用人行道之交通管理規範。 

2、中央交通法規對於騎樓使用規範 

(1)停車規範：依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》第 111 條第 1 項第 1

款規定，汽車臨時停車不得於橋樑、隧道、圓環、鐵路平

交道、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等處所停車；另依同規則第

1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禁止臨時停車處所不得停車；

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55、56 條規定，汽車駕

駛人於禁止臨時停車處所臨時停車或停車者，得處罰鍰。 

(2)其他使用(擺攤、放置物品…)規範：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》第 82 條規定，利用道路堆積、置放、設置或拋

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或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等處罰之。 

(3)違規勸導相關規定：依據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

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》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，於深夜

時段（0 至 6 時）停車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、秩序，且

情節輕微者，得施以勸導免予舉發。但於身心障礙專用停

車位違規停車或停車顯有妨礙消防安全之虞，或妨礙其他

人車通行經人檢舉者，不在此限。 



 

7 

 

參、 臺中市騎樓停車管理現況 

一、騎樓使用現況 

為了保留騎樓的連續性使用之機能，現行建築技術規則中

明定構造物在設計時必須留設四米退縮之無遮簷人行步道或是

騎樓，而隨著時代變遷造成的交通型態轉換(車輛數大增)及商

業活動增加，騎樓儼然成為停車場、商家的延伸店面及民眾置

物區，因此，現實生活之中，騎樓所有者因自身實際需要，開

始將使用權力擴張至騎樓，進而演變成台灣特有的使用形態，

概況如下： 

(一) 商業延伸使用：商家為了增加商品曝光率或容納更多

營業用桌椅，將騎樓視為「店面的自然延伸」，透過

擺攤、陳列架甚至是封閉式裝潢，將騎樓「私有化」

為營業用場所。 

(二) 個人持有使用：建物所有權人基於產權觀點，將騎樓

視為絕對產權範圍，所以將騎樓空間納為己用並拒絕

他人使用，例如在騎樓停車、堆積雜物、放置盆栽、

設置車擋或鐵鍊等。 

(三) 供公眾通行使用：供公眾通行是騎樓被設計的根本用

意，且交通法規將其定義為道路，要求留設淨。因此，

當商家或住戶將其作為停車位或放置物品時，即構成

「妨礙他人通行」之違規。 

二、各市府機關現行對騎樓空間的管理政策及措施 

(一) 整平計畫 

為落實騎樓暢通及以人為本精神，解決騎樓高地不平及

破損等情形，本府都市發展局以舊市區、主要道路、捷運沿

線、火車站周邊、商圈及學區等區域優先推動為原則，透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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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善輔導打通整平策略，打造舒適平坦的騎樓空間供行人通

行使用。 

(二) 本市騎樓停車使用管理 

按前述中央法規說明，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》第 111 條

第 1 項第 1 款及同規則第 1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汽車、

機車不得於騎樓臨時停車或停車，如臨時停車或停車則違反

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55、56 條規定；復依《道路交

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90 條之 3 第 1 項及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》

第 112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，授權地方機關騎樓得另案規劃

開放停放機、慢車。亦即中央已明確具體規定汽車與機車均

不得於騎樓停車，僅於地方主管機關另案規劃下得個案開放

機車、慢車停放。 

104 年為平衡機車停車需求，本府交通局於 104 年依據

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90 條之 3 第 1 項及《道路交通

安全規則》第 112 條第 1 項第 15 款等中央規定，公告本市 3

米以上騎樓及 3 米以上緣石人行道，除設有禁止（臨時）停

車標誌或標線者外，在保留行人通行空間之前提下，得依規

定「合法」停放機車或自行車，且於公告敘明停車方式(圖1)，

並另訂定態樣表供民眾參考(圖 2)。 

 故中央規定並未授權本市騎樓開放停汽車，因此騎樓停汽車

是「違法」停車行為，而騎樓停放機、慢車依中央法規授權

特別規劃開放範圍內，是屬於「合法」停車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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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圖 2：本市騎樓、人行道停放機車樣態說明表之正確樣態 

圖 1：騎樓合法停放機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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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各縣市騎樓停車法令規定 

各直轄市對於騎樓及人行道停車管理之制度設計，除臺

北市外，大致呈現一致之管理原則。本府與新北、桃園、台

南、高雄等縣市為因應地方機車停車空間不足之情形，考量

機車車長約為 2 公尺，不僅相較汽車車體尺寸較小，且停放

於騎樓處仍可保留一定之行人通行空間，爰依前開中央法規

授權特定條件下騎樓可停放機車，以兼顧行人通行權益與都

市停車需求；另就汽車停放部分，各直轄市制度均未開放騎

樓或人行道供汽車停放。 

 

 

圖 1：台南騎樓停機車 (資料來源：地球黃金線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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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騎樓違規使用之處罰 

本市騎樓在不考慮違反都市計畫使用規範情形下，一般

常見違規使用的情形，如利用騎樓擺攤、放置物品、停放汽

車，可分為道路障礙類及違規停汽車兩種，前者道路障礙依

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82 條規定處罰之；後者依同條

例第 55、56條處罰之。 

復依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》

第 12 條規定，深夜時段（零至六時）騎樓停汽車而未嚴重危

害交通安全、秩序，且情節輕微，以不舉發為適當者，警察

機關得對其施以勸導，免予舉發。但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

違規停車或停車顯有妨礙消防安全之虞，或妨礙其他人車通

行經人檢舉者，仍應依規處罰。 

違規行為受到處罰係行政管理之基本手段，而違規勸導

圖 2：高雄機車停放住家附近騎樓(資料來源：自由時報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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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係行政執法過程中基於管理需要所採行之例外處理方式，

其性質屬於執法裁量之運用。惟此種勸導作為，並不等同於

該行為已轉為合法。換言之，騎樓停放汽車之行為，即便在

特定情形下採取違規勸導方式而未予舉發，其「法律性質上

仍屬於違法之停車行為」。(圖 5) 

 

肆、 民眾檢舉及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

一、都市發展局 

    騎樓空間係建築物依法留設之公共通行空間，實務上常因

住戶堆置物品、設置設施或違章建築等情形，影響行人通行並

衍生民眾陳情案件。都市發展局於受理相關案件時，係依現行

建築管理及道路管理相關規定辦理，其處理原則說明如下： 

(一)受理陳情案件之處理原則：受理民眾陳情騎樓違規案件，

如行人通行受阻、騎樓遭違章建築占用等情形，依本府102

年 6 月 25 日府授都違字第 1020109524 號函臺中市道路範

圖 3：騎樓停車舉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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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（騎樓、人行道、車道）違規樣態處理權責分工表及相

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涉及道路占用之違規行為：倘騎樓空間涉及堆置物品、設

置設施或擺設攤位等影響通行之情形，則依道路交通管理

處罰條例第 82 條規定辦理，例如在道路堆積、置放或設置

足以妨礙交通之物、利用道路作為工作場所、未經許可設

置廣告牌或擺設攤位等情形，得責令行為人立即停止並消

除障礙，並依法處以罰鍰。 

(三)涉及騎樓違章建築占用情形：倘騎樓空間涉及違章建築占

用，則依「違章建築處理辦法」及「臺中市違章建築執行

原則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警察局  

部分民眾透過 110 電話或簡訊方式，大量通報特定區域騎

樓違規停車情形。考量警察機關須於有限警力下，同時兼顧治

安維護、交通勤務及其他報案案件處理，本府警察局於 115 年

調整相關交通違規檢舉案件之受理及派遣處理方式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 通報大範圍違規地點案件：倘通報內容僅為概括性地點，

無法確認報案人是否位於所通報路段或無法得知其確切位

置者，則以無效案件登錄，原則不派遣警力處理。 

(二) 通報相距甚遠之違規地點案件：倘通報之違規地點相距甚

遠或跨越不同行政區，原則以派遣報案人所在位置查處；

如通報地點與實際位置顯不相符者，則以無效案件登錄，

不予派遣警力。 

(三)重複通報之交通違規案件：對於交通違規報案，員警到場

查處後已確認無違規情事，惟仍持續通報相同事實者，則

以員警已到場處理併前案，不再重複派遣警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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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通局 

近年隨著人本交通理念逐漸受到重視，騎樓停車直接影響

行人通行權益，因此爭議案件亦相對增加，常見受理案件內容

包括：行人反映騎樓停車致通行空間受阻；建築物所有權人及

使用人認為騎樓屬私人產權範圍，對於騎樓停車遭檢舉或取締

有質疑；期望開放騎樓停汽車合法化。爰於受理相關陳情案件

時，依現行法規及制度向民眾說明騎樓空間之使用原則及停車

管理規範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 現行法規規定：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90 條之 3

規定，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「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

全無虞之原則下，另行規定機車、慢車之停車處所」。惟該

條文授權範圍僅限機車及慢車，並未包含汽車，故現行法

制下，汽車原則不得停放於人行道或騎樓空間。 

(二) 騎樓空間使用原則：經查目前全國各縣市均未開放騎樓供

汽車停放。騎樓空間係建築法規要求留設之公共通行空間，

其主要功能係供行人通行使用。一般騎樓寬度約為 3.5至 4

公尺，而小客車車身長度約為 4 至 5 公尺，如開放停放汽

車，車體勢必占滿騎樓空間，甚至部分車體可能延伸至道

路側，不僅影響行人通行權益，亦可能阻礙車流及影響交

通安全，與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 90 條之 3 所定

「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」之原則不符，爰現行

制度下騎樓空間仍不得停放汽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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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騎樓停車問題盤點 

觀諸騎樓的定位、歷史沿革、法令規定，騎樓作為停放汽車的

使用管理，難僅以停車管理角度單一介入處理，尚須將都市計畫空

間規劃、交通管理制度、都市生活使用型態併同考量。茲從騎樓停

車空間條件、交通政策及執法一致性以及不同使用族群之權益兼容

三個層面，探討騎樓停車所涉及的管理問題： 

一、 騎樓停車空間條件 

(一)私設騎樓是否應受交通法規納管，審認標準定義不清 

    騎樓除依法建築規定設置之法定騎樓外，亦有部分建築

物比照騎樓形式設置之私設騎樓，其外觀型態與法定騎樓相

似，難以僅憑實際外觀加以區分。法定騎樓係依都市計畫及

建築相關規定留設之公共通行空間，其使用及管理應依相關

規範辦理；至於私設騎樓是否應比照法定騎樓納入相同管理

範圍，交通部與實務上存在不同標準。 

    依交通部 107 年 10 月 25 日交路字第 1075014458 號函

釋說明，不論係法定騎樓或私設騎樓，如屬供公眾通行之空

間，仍應依道路交通管理相關規定處理；惟實務處理上，可

能因審查主觀不同而產生差異，例如南投縣名間鄉曾發生透

天住宅私設騎樓停車遭檢舉舉發案件(圖 6)，經邀集相關單

位會勘後由警察機關撤銷罰單，即顯示實務認定存在不同判

斷。 

    由於騎樓空間於現場往往難以區分法定騎樓或私設騎

樓，且供公眾通行定義太過模糊，若相關認定標準不一致，

易造成執法認定及管理標準不同調之情形，進而衍生管理爭

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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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騎樓在保留行人通行空間後，無法提供足夠空間供汽車停

放，並衝擊道路交通及行人安全： 

    依據臺中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第 4 條規定，本市

騎樓人行道寬度自道路境界線至建築物地面層外牆（柱）面應為 4

公尺以上，而車身普遍長度為 5 公尺；按交通部 113 年函文請各

地因地制宜規劃騎樓停汽車勸導時間，惟應保留行人空間，其爭

議點在於：行人空間應保留寬度為何? 

    倘若依交通部針對人行道應保留至少 1.5公尺一體適用，則 4

公尺騎樓扣除 1.5 公尺行人空間後僅剩於 2.5 公尺，汽車停放後

有 2.5 公尺車身(約等於 1 個車道)將占用建物鄰接的柏油道路或

人行道，且將同時影響道路車輛行駛安全或人行道通行民眾行走

安全，尤其在道路轉彎處，對通過車輛或行人之衝擊更高。(圖 7) 

    政策擬定應考量是否危及市民(停車族群或是受影響民眾)之

生命及財產安全，按交通部指示之規劃方式停放車輛，對交通影

響程度較未修正更甚之，應由中央單位統籌說明並具體明確規

圖 4：南投名間彰南路騎樓停車案件 google截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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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。 

 

圖 5：騎樓停車實景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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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既有建築型態差異大，騎樓通行功能難以一致落實： 

    現行都市建築因依不同時期建築法規及都市計畫規定興

建，致既有建築騎樓條件差異大。部分舊市區騎樓深度不

足、柱位密集，保留供通行之人行道寬度後，可供停放的空

間有限；部分新建建築則設有較深騎樓或結合停車空間設

計，空間條件差異顯著；不同建物地面有高低落差且未銜

接；部分建物因設計原因並未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結

構。 

    在此情形下，提供連續的行人通行空間有相當的難度，

例如：在建物騎樓鄰接道路的態樣中，騎樓應保留行人通行

空間，然當該街廓騎樓地面有高地落差時，對於使用嬰兒車

或輪椅之族群，通行範圍將移到道路上，更因為騎樓要保留

通行空間再停放車輛，勢必行人通行動線將更外推，加深通

行安全風險。  

(四)騎樓空間與道路交通動線相互影響： 

    汽車停放騎樓時，除占用騎樓空間外，亦涉及車輛進出

騎樓所產生之交通動線問題。部分騎樓直接鄰接道路，車輛

進出時須於道路上進行倒車或轉向操作，可能影響道路交通

流動，並增加行人與車輛交織之風險。尤其於巷道狹窄或住

宅區街道環境中，車輛進出騎樓之行為更易影響交通秩序，

亦增加事故風險。 

二、 交通政策及執法一致性 

(一)地區、路段屬性不同，騎樓停車政策難以統一規範： 

    本市各行政區之都市發展條件、生活型態及道路環境差

異甚大，且各路段建築型態亦不盡相同，尚難以僅以區域劃

分方式統一擬定相關管理政策；惟若改以個案條件設定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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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，亦產生政策適用之公平性與一致性，並增加民眾對制

度理解上的困難。 

(二)違規勸導倚賴現場裁量，執法標準差異易生爭議： 

    違規勸導之執行，實務上高度仰賴第一線執法人員依現

場個案情形進行判斷，例如是否影響行人通行、是否有立即

危害交通安全情形、是否屬可採勸導處理之態樣等，均需由

現場員警依實際狀況綜合認定。惟如相關執法條件、裁量基

準及認定方式未予明確律定，則不同執法人員對相同或類似

案件，可能因個別判斷差異而產生不同處理結果，致使民眾

對執法標準產生不一致之觀感，亦容易衍生公平性質疑與後

續爭議。爰如涉及以違規勸導方式處理騎樓停車案件，仍有

必要建立較為一致之執法認定原則，以降低執行落差。 

三、 不同使用族群之權利兼容 

(一)騎樓停放汽車影響行人通行權益及通行安全： 

    騎樓依法具有供行人通行之功能，惟汽車停放後常造成

通行淨寬不足，迫使行人改行車道，影響高齡者、身心障礙

者、嬰兒車及學童等通行安全，而調整勸導時段是對車主的

放寬手段無庸置疑，但對行人族群心裡感受上可能是將車主

被開單的風險轉嫁到提升行人事故風險上，尤其前後增加勸

導時段將優先衝擊普遍早起的高齡族群。 

(二)影響整體市容及人本交通政策推動 

    騎樓停放汽車除影響行人通行外，亦易造成騎樓空間遭

占用、阻礙無障礙通行，與近年推動人本交通、通學步道改

善及機車退出騎樓、人行道等政策方向有所違背，影響整體

都市環境品質與政策一致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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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結論與建議 

綜合本案騎樓制度沿革、法制定位及實務管理情形觀察，騎樓

自歷史形成以來，主要係為提供行人遮陽避雨與街道公共活動之半

戶外通行空間，其制度設計核心在於維持連續且安全之步行環境，

而非作為車輛停放空間。騎樓制度形成之時，汽車尚未普及於都市

交通體系，因此在建築空間尺度與都市規劃概念上，並未將汽車停

放需求納入設計考量。 

然而隨著都市發展、車輛持有量增加以及早期住宅區停車供給

不足等因素，部分地區逐漸出現騎樓停放汽車之情形，最後演變成

騎樓停車爭議，綜合問題盤點的結果，騎樓停車勸導時段政策研擬，

應將騎樓本身的結構條件、停車管理政策的公平性、交通執法的一

致性以及行人通行利益與私人停車需求進行綜合考量，並且爭議點

需要由中央主管機關先進行說明及統一規範，例如私設騎樓是否納

管?行人通行保留寬度為何?建築型態不一導致無法提供連續通行空

間，是否符合函釋保留行人通行空間適用範圍?違規勸導要件須行為

未危害交通安全或秩序且情節輕微，騎樓以外之車身占用道路或人

行道屬危害交通安全的標準為何?情節輕微要如何認定? 

另外，差異化騎樓停車規勸政策若未能取得社會共識，在現今

民眾生活壓力大、情緒引爆點低的社會氛圍下，若無足夠時間的溝

通凝聚各族群間共識，極易使不同族群間的矛盾演變為激烈的社會

衝突，恐讓臺中市標籤化為互不相容的不友善都市，進而衍生不必

要的社會事件風險。 

綜上，本案將就政策探討過程中所產生的疑義，請中央主管機

關說明並明確規範，建立一致之制度原則，並提升制度之明確性與

民眾之可預期性。現況仍維持騎樓公共通行功能與保障行人安全為

基本原則，後續依中央主管機關說明再綜合考量各地區建築空間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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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、交通環境及民眾使用型態，評估騎樓停車勸導時間調整之政策

可行性。 


